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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将以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康盛管

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康盛”）和青岛海达盛冷凝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青岛海达盛”）增资。公司将其持有合肥康盛的债权 13,500 万元转换成公

司对合肥康盛的股权出资，即将合肥康盛应付公司债务中的 13,500 万元转为合

肥康盛的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合肥康盛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将其持有

青岛海达盛的债权 7,000 万元转换成公司对青岛海达盛的股权出资，即将青岛海

达盛应付公司债务中的 7,000 万元转为青岛海达盛的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青

岛海达盛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本次增资事宜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 

公司拟以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增资。截止 2018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持有合肥

康盛的债权为 13,843.97 万元（未经审计），本次公司将对合肥康盛债权转股权

的增资金额为 13,500万元；公司持有青岛海达盛的债权为 7,154.37万元（未经

审计），本次公司将对青岛海达盛债权转股权的增资金额为 7,000 万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合肥康盛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81071767L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陈汉康 

（4）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南、蓬莱路西 

（5）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05年 10月 21日 

（7）营业期限：2005年 10月 21日至 2035年 10月 20日 

（8）经营范围：钢管、铝管、铜管、钢带、铝带、铝板、铝箔、铝杆、铜

带制造与销售；冰箱、冰柜、空调制冷管路配件制造、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9）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951,795 158,956,508 

负债总额 123,423,716 178,172,521 

净资产 -13,471,921 -19,216,013 

 
2017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18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4,524,213 226,879,858 

净利润 -15,102,605 -5,744,092 

（10）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合肥康盛 100%股权；本

次增资后，公司仍持有合肥康盛 100%股权。 

2、青岛海达盛冷凝器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0864652627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陈汉康 

（4）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 236号 

（5）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3年 12月 23日 

（7）营业期限：2013年 12月 23日至永久 



（8）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零部件的生产制造、技术开发、销售及相关服务；

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 

（9）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0,514,052 302,431,243 

负债总额 220,084,186 261,693,765 

净资产 40,429,866 40,737,478 

 
2017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18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91,559,356 699,600,487 

净利润 3,698,245 307,612 

（10）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青岛海达盛 100%股权；

本次增资后，公司仍持有青岛海达盛 100%股权。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合肥康盛和青岛海达盛以债转股方式进行增资，满足子

公司未来经营发展对资本的需求，增强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康盛和青岛海达盛的

融资能力，促进子公司健康持续发展，有利于公司战略投资规划，符合公司长远

利益。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合肥康盛和青岛海达盛 100%股权不变，合肥康

盛和青岛海达盛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发生变更，对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不会造成不良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鉴于未来经济和市场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合肥康盛和青岛海达盛在开展经营

活动过程中将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公司将加强对子公司的投资管理和内部控

制，降低经营风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合肥康盛和青岛海达盛以债转股方式进行增资，满足子

公司未来经营发展对资本的需求，增强合肥康盛和青岛海达盛的融资能力，促进

子公司健康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划，不会对公司财务经营状况产生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以债

权转股权的方式对全资子公司合肥康盛和青岛海达盛增资。 



五、备查文件 

1、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18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年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